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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1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虹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52 

 

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

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

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航财司”）终止2016年12月29日签订的《金融服务协议》并重新

签订《金融服务协议》。公司在中航财司每日最高存款结余（包括应计利息）不

超过人民币10亿元，合作期限三年。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在《证券

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的《关于公司与中航工

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2017-037）。  

2017年10月16日，公司与中航财司签订了《<金融服务框架协议>终止协议

书》，并重新签订了《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

 




